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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上班时和老板有矛

盾， 离职后还被拖欠工资， 朱某和

朋友王某商量着要吓吓老板， 偷拍

了所谓存放骨灰的视频向老板李某

勒索 200 万元。 日前， 经徐汇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并当庭

宣判。

2018 年起 ， 朱某在上海的一

家殡葬礼仪服务公司上班， 负责内

勤工作。但是，她却与老板李某有不

小的矛盾。朱某称，李某总是给自己

增添很多的工作， 本来只负责内勤

的她，却要兼顾前台接待、销售、看

管骨灰、进货理货、业务办理等各种

杂活累活，这让她不堪重负。不仅如

此，由于想要照顾孩子，朱某曾拜托

李某不要给自己在周末排班， 李某

虽然表面答应了， 但却说一套做一

套，仍然给自己排班，在朱某拒绝后

更是在公司同事面前对朱某破口大

骂。 对此感到非常愤怒的朱某想要

出口气，找个机会“吓吓”老板李某，

让她长长记性收敛一点，于是，她找

来了自己的好友王某。

据公诉人指控， 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朱某、 王某经预先合

谋，向李某勒索。二人通过微信发送预

先准备的视频及照片， 以告发公司为

客户私存骨灰、偷税漏税等相威胁，向

公司负责人李某勒索 200 万元。

那么， 她们的图片与照片究竟如

何得来的呢？ 面对公诉人的发问， 王

某在庭上供述自己以看望先人的名

义 ， 先后到访过该殡葬公司 3 次 。

“第一次和第二次我自己去的， 拍摄

了公司工作人员接待自己的整个过

程 ， 第三次去拿东西 。 ” 王某说 ，

“朱某交给我一个红颜色的袋子， 我

以为里面是骨灰， 后来案发当天朱某

才告诉我里面并不是骨灰。”

在拍摄了相关的图片和视频后，

王某通过微信与老板李某取得了联

系。 除了所谓骨灰袋的视频外， 朱某

还利用职务便利， 向王某提供了一些

公司账目照片。 王某将这些一并发给

李某， 向她勒索 200 万元。 “我们觉

得这个公司可能有偷税漏税的情况，

发给她就是想吓吓她。” 王某称她俩

并非真的想要 200 万元， 只是因为李

某还拖欠着朱某几个月的工资， 怕她

不给才想吓她。 “大家都是成年人，

200 万这么大的数字谁敢要啊。”

根据公安部门调查， 朱某、 王某

作案时 ， 朱某已经从该殡葬公司离

职。 在庭上， 朱某也承认了这一点：

“公司 10 月说要辞退我， 我最终 11

月初离职了。” 同时， 朱某也支持了

王某的陈述： “离职后公司还拖着我

的工资没有给， 所以我俩之后就做了

这些。”

“被告人王某、 朱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敲诈勒索他人， 两人到案后

均认罪认罚， 获得被害人谅解， 建议

判处被告人王某、 朱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可适用缓刑。” 公诉人发

表了公诉意见。

朱某最后陈述道： “我对自己所

做的也很后悔，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朱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 ， 缓刑 3 年 ， 并处罚金 1 万

元； 王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 ， 缓刑 3 年 ， 并处罚金 1 万

元。 两人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法官

对案件作出了当庭宣判。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张宇华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2020 年 7 月 30 日， 逃亡 14 年，

躲在陕西富平某出租房的犯罪嫌

疑人王某终被警方抓获 。 经核

实， 他正是在上海奉贤某地实施

抢夺后潜逃 14 年之久的犯罪嫌

疑人王某。 王某伙同他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利用行驶的机动车

抢夺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

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涉嫌抢夺罪， 2020 年 9 月

1 日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

批准逮捕。 2020 年 11 月 16 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

徒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 1500 元。

伙同他人一把抢走大

妈的LV包

2006 年 11 月的一天傍晚 ，

刚从单位下班的沈大妈和同学一

起赶着回家准备给孩子做饭， 由

于天色已渐渐黑了， 她们走得也

不慢， 当走到某小区附近的一个

弄堂时， 突然从后面窜上来一辆

摩托车， 坐在车后面的一个人一

把将沈大妈拎在手中放有小灵

通、 钱包、 工资卡等物品的 LV

品牌咖啡色的包抢走。 还没等沈

大妈反应过来， 摩托车就一溜烟

不见了踪影。 气愤的沈大妈无奈

之下只好到附近派出所报了案。

接到报警后， 奉贤警方立即

展开调查， 发现沈大妈被抢夺的

附近区域一个月内已发生多起抢

夺案， 作案手法全部类似， 由一

名犯罪嫌疑人驾驶摩托车靠近被

害人， 另一人则乘被害人不备，

公然夺取被害人财物。 很快， 警

方通过侦查将租住在奉贤某出租

屋的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阿飞

（化名 ） 抓获 ， 并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对另一位犯罪嫌疑人王

某依法上网追逃。

从他处得知自己同伴阿飞已

被警方抓获的王某， 立即逃离了

上海， 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活，

直到 2010 年， 原以为过去这么

多年，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的王

某因母亲生病才回到了四川老

家。 可才待了一个月就发现， 因

为老身份证过期而托人代办新的

身份证时得知自己已被上网追

逃， 立即吓得又逃离了四川开始

了逃亡， 从那之后王某就再也不

敢用自己的身份信息了。 害怕被

抓， 也不敢告诉自己已结婚的妻

子。

曾想过自首， 终错过

从轻机会

2013 年 ， 因为孩子读书的

事， 无奈的王某只好又回了一趟

四川， 没想到居然从他人处得知

当初和他一起作案的同伴阿飞早

已刑满释放。 得知消息的王某有

些心动， 考虑自己是不是也投案

自首算了， 就算坐牢时间也不会

长， 自己还年轻， 以后的日子还

长， 总好过东躲西藏的， 但由于

心有顾虑， 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没

能下定这个决心。

由于得知阿飞已经出狱， 怕

在家时间久了一不小心碰到就暴

露了， 到家的当夜他又逃离了四

川， 这一躲直至 2020 年 7 月被

抓获 。 其间随着手机号码实名

制， 王某一直用着妻子身份证办

理的号码， 而微信也一直绑定妻

子的手机号。 而在自己打工的工

地上班时， 由于害怕暴露自己的

身份， 也一直冒用他人的身份。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经人民

法院依法审判， 逃亡 14 年的王

某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严

惩。

检察官表示， 《刑法》 第六

十七条明确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

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是自

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

轻或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 王某所犯的抢夺

案实际上并不算非常重， 如不潜

逃早已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人生

又有几个 14 年， 希望王某出狱

后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张意格

杭州小伙张波最近很苦恼， 花

40 万元买来的二手保时捷， 竟然

是 “重大事故车”。

当初车主周雯信誓旦旦保证车

辆无重大事故、 无火烧、 无水泡，

事后又称只发生过一次 “小事故”，

而一次 “小事故” 的维修费用竟高

达 18 万元。 近期， 虹口区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了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 并判决撤销双方之间的二手车

买卖合同 ， 周雯返还张波购车款

40 万元， 张波返还周雯车辆。

40万元购二手保时捷

竟是事故车

2018 年 9 月 ， 张波在某二手

车交易平台上看到一辆保时捷的挂

牌出售信息， 价格 41 万元， 标明

未发生过重大事故。

随后， 张波通过平台联系到车

主周雯， 看车后颇为满意， 为免去

网上交易的费用， 双方私下见面签

订了车辆买卖合同。 合同约定， 周

雯保证车辆无重大事故、 火烧、 水

泡等情况， 如果有类似情况双方协

商和平退车。 张波分两次转账购车

款 40 万元给周雯。

万万没想到， 高高兴兴地开了

几个月， 张波在办理车辆保险时竟

被告知， 这辆车在半年前的一次交

通事故中车头损坏严重。

对此 ， 周雯承认在 2018 年 1

月 5 日确实发生过事故， 但这只是

一般的小事故 ， 未伤到车辆发动

机， 不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事故，

维修费高仅是因为在专业 4S ?里

修车要价高， 坚称车辆交付前张波

完全清楚车辆情况， 因此不同意退

车。

双方协商无果， 张波只得诉至

法院， 请求撤销二手车买卖合同，

周雯退还购车款 40 万元。

法院认定构成民事欺诈

撤销购车合同

涉案车辆于2018年1月3日发生

的交通事故是否构成合同约定的重

大事故？ 本案是否构成民事欺诈？

虹口法院认为， 对于重大事故

的判断， 应从交易时一般人的认知

来确定， 即一个社会普通人基于其

常识和理解在相同情况下， 认为该

交通事故信息自身会影响购买车辆

缔约意思的形成， 那么该交通事故

对于买受人来讲构成了重大事故。

此次交通事故， 造成涉案车辆

更换车前盖、前保险杠等多处零件，

维修费用达 18 万元，修理后虽然效

用使用上不会影响安全性， 能够正

常行驶， 车辆的品质必然同之前存

在差异，且从买受人心理因素考量，

其交易价值大幅降低， 势必会影响

买受人在交易时缔约意思的形成。

同时结合车辆交易价格 40 万元，而

维修费用 18 万元等情况，法院据此

认为车辆发生重大事故。

至于是否构成民事欺诈， 虹口

法院认为，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

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 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

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综

合双方的陈述、 微信聊天记录， 及

涉案车辆最早的挂牌价格是 41 万

元， 而在发生过 2018 年 1 月 3 日

及 2018 年 9 月 16 日两次事故后，

周雯仍以 40 万元价格将涉案车辆

出售给张波 ， 可显见周雯未就

2018 年 1 月 3 日的交通事故信息

如实告知， 而周雯亦未能提供证据

证明如实告知过张波。 法院依法认

定周雯未如实地告知张波涉案车辆

发生的重大事故信息， 其行为导致

张波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未能将此次

重大事故因素考量在内， 对于涉案

车辆真实车况引起错误认知， 并作

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购车决

定， 周雯行为构成民事欺诈。

周雯存在欺诈行为， 张波与周雯

间的买卖合同属可撤销合同， 张波主

张撤销合同， 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

院予以支持。 周雯基于被撤销的合同

所取得的车款亦应当予以返还。

（文中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在买卖二手车时需注意， 卖方根

据诚实信用原则应将车辆的状况、 性

能、 是否发生重大事故等重要信息，

向买方如实、 完整告知， 在出售过程

中就足以影响买方购买决定的重要信

息予以隐瞒或者未如实告知的， 当属

对买方的欺诈。

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八条

规定， 一方以欺诈手段， 使对方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 受欺诈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买方在购买二

手车时切莫掉以轻心， 对于车辆的真

实情况要以实际检查结果和相关记录

为准， 不能轻信口头承诺。

想吓老板 偷拍“骨灰视频”勒索200万
2人因犯敲诈勒索罪获刑

择校不成 两中间人为“择校费”闹上法庭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为了帮朋友的孩子进

入名校， 张小姐与林女士联系， 并

商定在原有择校费用基础上再增加

20 万元 ， 作为张小姐的介绍费 。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 这次择校并不

成功， 林女士将全部费用退给了

孩子的父母 。 但先期给了张小姐

的 20 万元费用却怎么也要不回来

了 ， 几番协商不下 ， 林女士以不

当得利为由将张小姐告上了法庭。

日前 ，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

林女士回忆 ， 2018 年 10 月 ，

张小姐找到她， 称有个朋友的孩子

需要进入某名校， 询问是否可以办

理。 林女士表示需要支付择校费用

50 万元， 并承诺如果不成功则全额

退款。 但张小姐要求她配合其将费用

抬高至 75 万元报给孩子父母， 以便

自己谋取差额利益。 此后张小姐要求

其将差额费用 20 万元先汇入其账户，

并承诺不会使用， 如未办理成功， 则

会退还。

此后， 林女士通过种种努力， 还

是没能为这个孩子安排进入名校学

习。 于是， 孩子父母要求林女士全额

退款 。 林女士多次要求张小姐退还

20 万元， 张小姐却拒绝退还。 无奈

之下， 林女士只能自己先行垫付， 将

全款退还孩子父母。

对此， 张小姐表示， 她与王先生

是朋友。 孩子的父母其实是通过王先

生联系她的， 她认为自己是在向林女

士介绍需求客户。 她表示， 林女士支

付的 20 万元介绍费中， 她将其中 18

万元支付给了王先生， 自己只收取了

2 万元介绍费， 故不同意林女士的诉

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小姐称其取

得的 20 万元是基于与林女士之间的

居间合作关系， 但从双方之间微信聊

天记录的内容中无法得出张小姐所主

张的居间合作关系， 故张小姐占有该

笔 20 万元钱款， 没有合法依据。 至

于张小姐所称其已将 18 万元转给王

先生， 是其与王先生之间的关系， 张

小姐可向王先生另行主张。 最终法院

判决张小姐返还林女士 20 万元。

（文中均系化名）


